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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

者）（第二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华晨集团或发

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编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请债券投资人注意投资、交易违约债券的风险，依法投

资、交易债券，不得参与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场秩序。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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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晨集团关于涉及子公司股权内部无偿划转的相关情况 

2024 年 6 月 19 日，根据发行人披露的《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股权内部无偿划转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股权划转的背景 

为进一步推进资产重组和资本运营工作，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晨集团）全资子公司辽宁鑫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鑫瑞

或划出方）将其持有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中国或标的公

司）1,512,875,802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29.99%），无偿划转至华晨集团

全资子公司沈阳三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三实或划入方）。 

本次股权划转为公司内部无偿划转，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事宜，不涉及对价

支付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划转双方《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权划转各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辽宁鑫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500MA10LWM94N 

3、成立时间：2020 年 9 月 22 日 

4、注册资本：404277.883368 万元人民币 

5、辽宁省沈抚新区金枫街 75-1 号 0301-F020 室 

6、法定代表人：吴晓彤 

7、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

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旧车销

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

动机销售，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销售，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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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动车检验检

测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华晨集团持股 100%。 

9、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4.11

亿元，净资产 59.85 亿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净利润 19.80 亿元。

归母净利润为 19.80 亿元。【该财务数据已经辽宁智圆行方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审计】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三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4MADMACCW6M 

3、成立时间：2024 年 6 月 14 日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山嘴子路 15-15 号 

6、法定代表人：丁侃 

7、经营范围：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

设备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通用

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

件销售；二手车经纪；销售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商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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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代办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华晨集团持股 100%。 

三、交易标的情况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系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挂牌上市的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114），划出方持有标的公司 1,512,875,802 股

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29.99%。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为 50.45 亿股。2023 年华晨中国合并

口径资产总额 551.54 亿元，负债总额 32.63 亿元，所有者权益 518.91 亿元；2023

年营业收入 11.8 亿元，利润总额 82.63 亿元。 

四、本次股权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辽宁鑫瑞与沈阳三实签署《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双方：划出方为辽宁鑫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划入方为沈阳三

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划转标的：划出方持有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1,512,875,802 股股份。 

3、划转方式：无偿划转。 

4、交易价格：本次国有股份划转为无偿行政划转，划入方无需支付任何对

价；因办理本次标的股份无偿划转而产生的各项税费，由划转双方依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自行承担。 

5、标的企业债权债务处理：本次标的股份无偿划转事宜，不涉及标的公司

的债权、债务以及对外担保事项等或有负债的转移和变更。 

6、协议生效：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相对应的权益自交割日起由划入方享有。

交割日是指本协议生效且完成标的股份过户之日。 

7、争议解决：双方因订立、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或纠纷，均应首

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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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相关决策决议 

华晨集团已作出股东决定，同意辽宁鑫瑞向沈阳三实无偿划转其所持华晨中

国全部股权。 

华晨集团股东沈阳汽车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已作出决

议，同意辽宁鑫瑞向沈阳三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无偿转让其所持全部股权。 

六、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重整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承诺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严格遵循债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

在债券存续期间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作为“H20 华集 1”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相关规定及约定出

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杨先生、郑女士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5706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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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29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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